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我们作为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对公司、全体股东及投资者负责

的态度，认真审阅了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的相关议案，并对公司相关事

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公司追溯调整事项的独立意见 

我们审阅了《关于公司追溯调整事项的议案》的有关资料后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本次前期差错采用追溯重述法追溯调整前期财务报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及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并与审计会计师进行了充分的沟

通。董事会关于公司追溯调整事项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等相关制度的规定，同意本次追溯调整事项。 

二、关于本公司及关联人为全资子公司银行贷款授信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事项

的独立意见 

本公司拟与关联人陈阳友先生、黑龙江恒阳牛业有限责任公司共同为本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宁波恒阳食品有限公司向南洋商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申请总额不超

过等值人民币壹亿贰仟伍佰万元整（总额等值¥125,000,000.00，其中，敞口金额

不超过等值人民币 1 亿元整，保证金比例不低于 20%）的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本次交易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我们审阅了相关上述关联交易的有关资

料后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有关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先认可，并经董事会审议通

过。 

（2）上述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合法，关联董事在董事会审议关联交易议案时回

避表决。关联人免费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银行贷款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符合公司的根本利益，未损害公司及非关联方股东的利益，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制度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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